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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021 年 1 月 20 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的意见》（国发〔2021〕3 号），提出将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纳入国家重大区域

战略和经济区、城市群、都市圈相关规划并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加强革命老区

与中心城市、城市群合作，共同探索生态、交通、产业、园区等多领域合作机

制。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海陆丰革命老区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

持将革命老区公路、铁路、机场和能源、水利、应急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列入

国家相关规划，具备条件后尽快启动建设，促进实现互联互通。大力支持革命

老区高速公路规划建设，优化高速公路出入口布局。寻乌至全南高速公路西延

段工程既是赣州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通道，也是赣州市西南方向重要的高

速出口，项目符合相关支持文件的要求。 

2022 年 1 月 10 日，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江西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十

四五”发展规划》中的《江西省高速公路“十四五”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中提

出：完善高速公路路网布局，有序引导地方高速公路建设，重点推进一批高速

公路项目前期工作，适时开展项目建设，进一步提高高速公路乡镇覆盖率，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进一步提高高速公路过境效率，加强省际通道

建设，优化路网衔接功能，强化与周边省份高速公路互联互通。并将寻乌至全

南高速公路西延段纳入江西省“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前期工作的高速公路项目库

中。 

寻全高速（S80）属于江西省“10 纵 10 横 21 联”高速公路网中的“第十横”，

是江西省南部联系粤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海西经济区的一条重要的东西向

通道。目前，寻全高速（S80）向东与福建省彰武高速（S40）连通，接入福建

省及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南与已建成通车的大广高速复线相接，利用大广高速

（G45）接入广东省中西部及粤港澳大湾区；但向西尚未形成通道效益，缺少与

广东韶关及其以西地区的有效连通，使得福建厦门、龙岩及赣州市的寻乌、安

远方向去往广东韶关及其以西方向的交通出行存在绕行，绕行距离近 50km，且

加大了既有路网的交通压力，影响路网连通效应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赣粤闽三省的交通往来和江西省特别是赣南片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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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发展改革委以《江西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寻乌至全南高速公路西延段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初审意见》（2023.1.19）批复同意项目建设，2023 年 2 月

20 日，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以《关于下达 2023 年第一批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的

通知》（赣发改重点[2023]113 号）文件下达了 2023 年省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本

项目列入中，省重点项目名单序号为 536号，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本项目的建设将满足沿线日益增长的交通量需求，提高了公路服务水平。

项目的建设同时将分流过境交通，减轻了城市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为加快赣

南片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交通环境。项目的建设对完善江西省高速公

路网，提高区域的通行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寻乌至全南高速公路西延段工程起点位于龙南市程龙镇盘石村附近（坐标

为 N24°48′4.75″、E114°37′33.12″），与既有大广高速（G45）T 型交

叉，并设置枢纽互通，终点拟定于全南县古家营村西侧（坐标为 N24°40′

16.90″、E114°10′43.67″），顺接广东省规划的韶关至全南高速公路，路线

长 52.767km。路线途径龙南县的程龙镇和全南县金龙镇、城厢镇、中寨乡、南

迳镇等。项目主线长 52.767km，设计速度为 100km/h，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建设，路基宽为 26.0m，分离式路基宽为 13.0m；连接线长 2km/3 处，设计

速度为 60km/h，连接线采用双车道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为 10m。工程永

久占地约 449.42hm2，全线拆迁建筑物 25836.4m2。 

本工程施工总工期为 48 个月，自 2023 年 12 月初开工，2027 年 12 月初竣

工。工程总投资 86.987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的有关规定，赣州交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委托江西荣鼎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过程中，建设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第一次公示、第二次

公示，分别采取网络、报纸、张贴的形式开展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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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建设项目公示情况一览表 

公示周期 时间节点 公示载体 公众反馈及意见 

一次公示 
2023.7.05-2023.7.18共

10个工作日 

赣州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网

http://www.gzjtkgjt.com/gsgg/42

90.jhtml 

未收到公众反馈 

二次公示 

2023.10.26~2023.11.07

共 10个工作日 

赣州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网

http://www.gzjtkgjt.com/gsgg/46

60.jhtml 

未收到公众反馈 

2023.10.26、2023.10.30

共 2个工作日 
江南都市报 未收到公众反馈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时间为 2023.7.05-2023.7.18，共 10

个工作日；公开的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报

告书编制单位名称、公众意见表网络连接、提交公众意见表方式和途径等。 

表 2.1.1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

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项目应当

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建设项目名

称、建设内容等） 
符合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符合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符合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符合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2.2 公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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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网络 

项 目 于 2023.7.05-2023.7.18 在 赣 州 交 通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网

（http://www.gzjtkgjt.com/gsgg/4290.jhtml）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

一次公示，公示 10个工作日。 

 

图 2.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第一次公示 

 

2.2.2 其他 

无 

2.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信息公开期间，并未收到公众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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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时间为 2023.10.26~2023.11.07，共计

10 个工作日；公开的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公众意见调查表的网络连接、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提出意见

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 

表 3.1.1  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符合性分析 

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本项目 符合性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

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

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符合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符合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符合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符合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

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通过网络平台公开，且持续公开期

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符合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

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

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

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

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 

符合 

3.2 公示方式 

 

3.2.1网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第十一条规定，项目于

2023.10.26~2023.11.07 在 赣 州 交 通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网

http://www.gzjtkgjt.com/gsgg/4660.jhtml 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

公示，向社会发布《寻乌至全南高速公路西延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

二次信息公示》，公示 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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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络第二次公示 

3.2.2报纸 

建设单位于 2023年 10月 26日和 2023年 10月 30日在江南都市报上进行了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二次公示，公示内容见以下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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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报纸第二次公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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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第十一条规定，通过在

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公开，且持续公开期

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建设单位在项目附近及工程影响的村庄、乡镇进行了

张贴公示。公示照片见下图： 

 
柏树下村 

 
古家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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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南市程龙镇江口村 

 
庙背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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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南县南径镇 

 
南径镇黄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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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南县城厢镇镇仔村 

图 3.2-4  现场公示照片 

3.2.4 查阅情况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并未收到查阅纸质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情况。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暂无。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暂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暂无。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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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十四条意见：“对环境

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

深度公众参与……”。本项目在第一次公示和第二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质

疑性意见，说明项目所在区域居民对本项目无意见，故本次公众参与公众中可

不进行深度公众参与。 

 

6 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建设单位向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

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6.2 公开方式  

6.2.1 网络 

该项目尚未报批。 

 

6.2.2 其他 

未采用其他公示方式。 

 

7 其他  

我单位已对报纸公示、网上公示截图备存。 

 

8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龙南市、全南县境

内建设寻乌至全南高速公路西延段工程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阶段开展了公众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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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

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寻乌至全南高速公路西延段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赣

州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赣州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年 11月 

9 附件  

无 

注：  

1.根据《办法》规定，公众参与说明需要公开，因此，建设单位在编制公众

参与说明时，应不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

容。 

 


